
2015 年 5 月 25 日，经石家庄某房
产经纪公司居间介绍，岳某购买石家
庄市新华区某小区某室房屋，房屋总
价款 80 万元，首付 12 万元，拟贷款 68
万元。8 月 3 日，房产过户到岳某名
下。经房产经纪公司推荐，某银行石
家庄分行审查后，于 8 月 6 日与岳某
签订借款合同，约定借款 68 万元，借
款期限为 180 个月。贷款合同约定，
借款人未按时足额还款即构成违约；
借款人出现违约情况后，贷款人有权
宣布贷款提前到期，行使或实现合同
项下的担保权利。同时，合同约定放
款之日起 90 日内未能办理抵押登记
手 续 ，贷 款 人 有 权 宣 布 贷 款 提 前 到
期，保证人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贷
款人有权从保证人开立在贷款人的
任何账户中直接扣划相应资金。

房产经纪公司自愿为岳某提供
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，保证期间从合
同签订之日起到抵押人已就抵押物

有效设定抵押，且相关抵押物权利证
明及设定抵押的相关证明文件交付
银行正式执管之日止。

借款合同签订当天，银行依约将
借款转至岳某指定的王某账户内，岳
某 将 房 产 证 交 由 银 行 办 理 抵 押 登
记 。 后 来 ，岳 某 未 依 约 履 行 还 款 义
务，抵押登记因故未能办理，房产经
纪公司也未依约履行保证义务。截
至 2016 年 2 月 17 日，岳某欠银行贷款
本息 38 万余元。之后，银行划扣房产
经纪公司保证金 30 万元，用于偿还岳
某所借贷款。

其间，岳某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向
石家庄市房屋登记交易中心提出遗
失补证申请，于 8 月 20 日取得补发的
新房产证。而后，岳某分别将房产抵
押给某小额贷款公司和高某，最后将
房产卖给郑某。

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经审
理认为，银行与房产经纪公司系业务
合作单位，房产经纪公司认可岳某系
其向银行推荐，故房产经纪公司首先

对岳某的资信状况、还债能力、诚信
程度负有审查义务。就本案借款合
同而言，银行系贷款人，房产经纪公
司系阶段性担保的保证人，双方各负
审查义务，各自承担风险。

借款合同约定，从放款之日起 90
日内未能办理抵押登记手续，贷款人
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，保证人应承
担连带保证责任。房产经纪公司未
提交证据证明其催促银行办理抵押
登记、银行怠于履行。银行在贷款发
放 45 日内、岳某将房产另行出售前未
办理抵押登记属在合理期间，不能认
定银行怠于履行合同义务、存在重大
过错，故房产经纪公司应依约承担保
证责任。综上，法院判决岳某偿还银
行借款本金及利息，房产经纪公司承
担连带责任。房产经纪公司承担保
证责任后，有权向岳某追偿。

一审判决后，房产经纪公司不服
判决，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
上诉，请求撤销一审判决。房产经纪
公司认为，银行在收到岳某的贷款申

请 后 ，未 对 岳 某 的 经 济 状 况 进 行 审
查，属于违规发放贷款，应承担不能
收回的风险；岳某借款向银行交付房
产证进行抵押，银行不及时办理抵押
登记手续，自身存在过错，耽误了抵
押登记时间，房产经纪公司不应承担
连带保证责任；岳某涉嫌刑事犯罪，
案件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。

石家庄中院对此案进行审理，查
明 案 件 事 实 与 一 审 查 明 事 实 一 致 。
法院审理认为，岳某向银行借款是房
产经纪公司推荐，双方签订的合同约
定，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，
保证人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因此，
作为保证人的房产经纪公司应当明
知岳某不能还款其应当承担的风险
及责任。银行未对抵押房产办理登
记，没有超过双方约定的期间，且房
产经纪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银
行怠于行使抵押权利，故房产经纪公
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。银行主张借
款 人 偿 还 借 款 、保 证 人 承 担 保 证 责
任，与岳某是否构成刑事犯罪，不是
同一法律关系，房产经纪公司承担保
证 责 任 后 ，有 权 向 借 款 人 追 偿 。 综
上，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：驳回上
诉，维持原判。

租车的、碰瓷的、调解的……孙某四人分
饰不同角色，对小货车司机进行敲诈勒索。8
月 1 日，张家口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审理终结
这起案件。

3 月 24 日 凌 晨 5 时 许 ，被 告 人 孙 某 、赵
某、乔某和吴某以租被害人殷某的货车拉电
机为名，将殷某骗至张家口市桥西区新华街
大巷子内。孙某用自行车碰撞殷某驾驶的小
货车伪造交通事故，其他被告人按照分工，分
别扮演孙某的家属、中间调解人等角色，敲诈
殷某医疗费 4.38 万元。案发后，被告人乔某
退回赃款 13360 元。

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人孙某、赵某、乔某
和吴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敲诈他人财物，数
额较大，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，且系共同
犯 罪 。 被 告 人 孙 某 、赵 某 、乔 某 刑 满 释 放 5
年内又犯新罪，均构成累犯，依法应从重处
罚 。 被 告 人 孙 某 、赵 某 曾 因 敲 诈 勒 索 被 判
刑，仍不悔改，继续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犯罪
活动，应从重处罚。被告人乔某案发后积极
退赃，可酌情从轻处罚。被告人孙某在共同
犯罪中召集其他被告人，安排分工，分配赃
款，在共同犯罪中起相对较大作用；被告人赵
某、乔某和吴某在共同犯罪中起相对较小作
用，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。最终，法院分别
判处四人有期徒刑两年至一年四个月不等的
刑期，并处罚金。

不少车主遇到类似事故，不愿意报警，原
因大概有两种：一是车主怀疑有诈，但身边没
有替自己说话作证的，担心报了警也没有用，
想息事宁人，花点钱解决了事；二是车主并不
知有诈，怕麻烦，加上刚好有“围观人员”劝
说，一下子没了主意，为此上当受骗。如果遇
到类似事情，首先应选择报警，让警察来处
理，切记不要私自拿钱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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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伙导演“碰瓷”
四人锒铛入狱

购房人一房二押
房产经纪公司是否应继续履行担保责任

提醒

提醒

通过石家庄某房产经纪公司，岳某购买某小区
一套二手房，向银行抵押贷款 68 万元。房产经纪公
司对岳某贷款进行阶段性担保。贷款成功后，岳某
不但未按期还款，还通过挂失重新办理了房屋产权
证，再次将房屋抵押给他人，甚至将房屋出售……

□ 本报记者 李胜男

□ 本报记者 梁燕 通讯员 王迎霞

非法倒卖房地产开发权，造成 900 多户居民长期不能回迁入住新房；
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，导致受害者血本无归，卖房还债，居无定所……

嚣张“村霸”获刑二十年

租来汽车抵押借款
合同诈骗获刑受罚
□ 陈斌 刘凤红

懵懂少女与人“订婚”
诈骗钱财身受其害

□ 郝学廷 李忠勇 王云花

■借款人未履约 银行划扣
担保人30万元

被告人马某与张某（已判刑）因手头缺
钱，商定租赁车辆后将车抵押借款。2014 年
12 月 24 日，二人以张某的名义在保定市徐水
区李某的二手车行租赁一辆白色轿车，经鉴
定价值 5 万元。同年 12 月 25 日，张某二人将
此白色轿车以 2 万元价格抵押给定兴县人孔
某，后此白色轿车被李某追回。2016 年 1 月
25 日，被告人马某主动到保定市徐水区公安
局投案，并如实交代了上述犯罪事实。

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
人马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在合同的签订、履
行过程中，骗取李某二手车行的车辆抵押给
他人，数额较大，其行为侵犯了市场秩序和合
同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，已构成合同诈
骗罪。被告人马某有自首情节，予以从轻处
罚 。 被 告 人 马 某 通 过 社 区 矫 正 机 构 调 查 评
估，宣告缓刑对其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
影响，依法可适用缓刑。法院以合同诈骗罪
判处马某有期徒刑 10 个月，缓刑一年，并处
罚金 5000 元。

以滦县张某为首的“ 村霸”团伙
横行乡里，欺压百姓，侵蚀基层政权，
破坏社会经济秩序，使当地群众深恶痛
绝。近日，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某
团伙犯罪案进行了审理，依法认定此团
伙具有“村霸”涉黑性质，判处张某犯有
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、挪用公款罪、非
法倒卖转让土地使用权罪、诈骗罪、职
务侵占罪、重婚罪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
20 年。

张 某 犯 罪 前 曾 任 滦 县 某 村 党 支
部 书 记 。 他 长 期 纠 集 多 名 同 族 兄 弟
以及社会闲散人员称霸一方，多年来
利用暴力、威胁和其他手段，多次实
施违法犯罪行为，为害乡邻，非法渔
利，甚至利用团伙势力威胁当地党委
政府工作人员发展假党员，操纵干扰
基层组织选举，利用非法手段谋取村
党支部书记一职。

2014 年 12 月 29 日，张某被批准逮

捕 ；2015 年 2 月 28 日 ，滦 县 公 安 局 将
此 案 移 送 至 滦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审 查 起
诉；2015 年 6 月 5 日，滦县人民检察院
公诉至滦县人民法院。

滦 县 人 民 法 院 公 开 审 理 此 案 5
次，依法审理查明张某有以下犯罪事
实：

2014 年，张某等人在未经国家有
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，非法从裴某、
王 某 等 人 手 中 以 月 息 2% 吸 收 资 金
3638.5 万元；

2009 年 3 月，张某利用职务便利，
从 村 公 款 中 为 村 主 任 冯 某 报 销 应 由
其个人支付的赔偿金 5 万元，张某、冯
某 的 行 为 构 成 职 务 侵 占 ，且 数 额 较
大、性质严重。2009 年 8 月，张某利用
职务便利，侵吞村里卖房款 2.3 万元；

2009 年 10 月，张某以给滦州镇某
村垫资安装太阳能取暖器为由，骗取
此村委会 200 万元；

2013 年至 2014 年间，张某伙同他
人分三次从滦州镇的公款中挪用 445
万元，给予他人用作非法经营，自己
非法获利，挪用的公款至今未归还；

2011 年 11 月 18 日，张某作为唐山
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，
在未向任何部门备案报批的情况下，
将一小区建设项目及土地使用权，非
法转让给李某、付某夫妇，违法所得
4500 万元；

1999 年 3 月 24 日，张某与其前妻
赵 某 登 记 复 婚 ，在 婚 姻 关 系 存 续 期
间，与未婚女青年李某以夫妻名义共
同生活，并育有一子，形成事实婚姻。

2016 年 5 月 17 日，滦县法院对被
告人张某做出一审判决，认定张某犯
非法经营罪等七项罪名成立，数罪并
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5 年。被告人
张某不服判决，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
院提起上诉。

因此案件案情重大，涉及人员众
多，资金流量巨大，关系百姓民生和
社会稳定，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真
对照相关法律法规，坚持依法、公正
的原则，除非法经营罪未予确认外，

认定张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、挪用
公款罪、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、诈
骗罪、职务侵占罪、重婚罪罪名成立。

唐 山 中 院 依 照 刑 事 诉 讼 法 以 及
刑法等相关规定，判处张某犯非法吸
收公众存款罪，判处有期徒刑 5 年，并
处 罚 金 人 民 币 30 万 元 ；犯 职 务 侵 占
罪，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；犯挪用
公款罪，判处有期徒刑 9 年；犯非法倒
卖、转让土地使用权罪，判处有期徒
刑 6 年 ，并 处 罚 金 450 万 元 ；犯 诈 骗
罪，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，并处罚金 50
万元；犯重婚罪，判处有期徒刑 1 年。
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0 年，
并处罚金 530 万元，同时追缴张某诈
骗非法所得 70 余万元。

一 个 不 满 18 周 岁 的 女 子 ，
在他人的撺掇下，用虚假身份与
人“订婚”以骗取钱财。近日，井
陉县人民法院运用轻型快判简
易程序，公开开庭审理这起婚姻
诈 骗 案 ，判 处 现 年 25 岁 的 被 告
人苏某犯诈骗罪，判处其有期徒
刑 6 个月，缓刑一年，并处罚金
人民币 5000 元。

2008 年 7 月，靳某（在逃）与
李某（在逃）密谋，以给被害人吕
某介绍对象为名谋取钱财。随
后 ，靳 某 和 李 某 找 到 被 告 人 苏
某，让苏某化名刘盼盼，冒充另
一名被告人刘某的女儿，李某化
名王红充当媒人，靳某化名老刘
冒充刘盼盼的伯伯。截至当年 8
月 16 日 ，靳 某 等 人 先 后 以 给 刘
盼盼和吕某订婚、招待女方亲戚
为名，诈骗吕某财物共计 1.66 万
余元。

2017 年 4 月 10 日，被害人吕
某与被告人苏某达成协议，苏某
一 次 性 退 赔 吕 某 人 民 币 2.7 万
元，并已履行。吕某对苏某予以

谅解。
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人苏某

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以
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方法，骗
取他人财物，数额较大，其行为
已构成诈骗罪，事实清楚，证据
确实、充分。苏某在犯罪时未满
18 周岁，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，
并系自首，自愿认罪认罚，态度
较好，已退赔被害人损失，得到
被害人谅解，确有悔罪表现，在
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。依
照刑法相关规定，判处苏某有期
徒刑 6 个月，缓刑一年，并处罚
金人民币 5000 元。

7 月 25 日，涿鹿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
判一起盗窃案，赵某、汪某因犯盗窃罪，分别
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和 7 个月，并处罚金
分别为人民币 7000 元与 6000 元。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，2 月 15 日 10 时许，被
告人赵某、汪某因发财心切，相伴蹿入涿鹿县
某小区 10 号楼 1 单元 401 室。趁家中无人，
赵某用事前从网上购买的锡纸开锁工具将防
盗门打开，二人进入此户人家，将卧室大衣柜
抽屉内的现金 6350 余元盗走。被害人张某于
2 月 16 日发现家中被盗后迅速报警。

2 月 20 日 12 时许，当地警方将二被告人
抓 获 ，并 当 场 从 赵 某 身 上 搜 缴 现 金 人 民 币
3500 元 ；从 汪 某 身 上 搜 缴 现 金 人 民 币 1250
元，以及黑色布质挎包一个、锡纸开锁工具一
套。案发后，被告人赵某家属对被害人张某
被盗经济损失予以赔付，被害人对被告人赵
某予以谅解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赵某、汪某以非
法占有为目的，秘密窃取私人财物，数额较
大，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。二被告人到案后
均能如实供述，并当庭认罪、悔罪，均可从轻
处罚。被告人赵某家属已对被害人经济损失
进行赔付，被害人对被告人予以谅解，酌情可
从轻处罚。法院根据二被告人的犯罪事实、
情节、危害后果及悔罪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刑法》作出如上判决。

□ 本报记者 李胜男

发财心切起歪心
入户盗窃陷囹圄
□ 本报记者 梁燕 通讯员 景世云

近年来，婚姻诈骗是犯罪分
子惯用的一种手段。骗子往往利
用大龄剩男剩女成家心切，设下婚
姻诈骗的温柔陷阱，尤其是家庭贫
困找对象心切的男子最容易上当
受骗。对此，特提醒男青年以及青
年父母，在找结婚对象时一定要将
对方的情况了解清楚，做到知根知
底，尤其在涉及婚礼钱财问题时更
要慎重。当男女双方经过交往条
件成熟后，应先依法办理婚姻登记
再举行传统婚礼，切莫非法同居，
避免给不法分子实施婚姻诈骗留
下可乘之机。

一审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5年

二审：执行有期徒刑20年，
并处罚金530万元

■一审：房产经纪公司承担
连带担保责任

■二审：此案与岳某是否构
成刑事犯罪不是同一法律关系

唱歌消遣完结账，偏要抹了零头，服务生
不应，双方动起手来，服务生将顾客打伤。近
日，正定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故意伤
害案，被告人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，
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高某医疗费、误
工费等 2 万余元。

2015 年 9 月 24 日晚，高某一行四人来到
正定某 KTV 唱歌，一时兴起多点了几首歌，
直到 21 时许，他们共消费 1380 元。因觉得自
己是这家 KTV 的常客，高某结账时坚持抹掉
零头，只付账 1300 元便想走。KTV 服务生杨
某急忙追上即将上车离开的高某等人，提醒
他 们 需 要 付 清 全 款 才 能 离 开 。 高 某 觉 得 在
朋友面前丢了面子，与杨某吵了起来。争吵
中，高某气急败坏地用车钥匙朝杨某头部和
胸部连戳了多下。杨某还击，冲着高某的脸
部、头部和鼻子处还击了几拳。见两人厮打
起来，与高某同行的三人和 KTV 的其他几名
工作人员赶紧上来劝架，好不容易才将二人
拉开并报警。高某满脸是血，被家人送至医
院救治。

正定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后对此案展开调
查，被告人杨某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抓获。正
定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杨某犯故意伤害
罪，向正定法院提起公诉。在诉讼过程中，高
某向正定县人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。

近日，正定县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
了公开开庭审理。庭审过程中，杨某对自己
的行为供认不讳。法院审理认为，杨某的行
为构成故意伤害罪，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，判
处杨某有期徒刑 10 个月，并赔偿附带民事诉
讼原告人高某医疗费、误工费、护理费、伙食
补助费共计人民币 2 万余元。

顾客“抹零”被拒 动手
服务生还击伤人 被判
□ 任笑蕾 唐新华


